
第 66 國立暨縣（市）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第七分區科學展覽會重要期程 

115 年重要日期 工作項目 

4 月 1日(三) 

下午 5:00前 

完成下列資料，並請於4月1日(三)下午5:00前將各項電子檔更名為「參賽地區-參賽學校」（例：

第七區-臺東高中）後，將檔案Email至本校設備組信箱pttsh2205@gm.pttsh.ttct.edu.tw。以校

為單位，應寄送電子檔如下：  

1.學校科學展覽會作品件數統計表word、PDF檔一份。（實施計畫p.11，附件一）

2.科學展覽會作品送展清冊word、PDF檔，每校一份。（實施計畫p.14，附件三）

3.第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送展表，word、PDF檔每件作品一份。（實施計畫p.15~p.16，附

件四之一、四之二） 

4.作品說明書PDF檔，內容與紙本相同。

（這份資料可以4月8日(三)12時前寄email送出最終確認版） 

5.膳食及設備需求調查表。（網站：https://forms.gle/kJt5zrfrH537PK6p6）

※ 無須簽章。

4月8日(三) 

中午12:00前 

 一、完成下列資料並請於4月8日(三)12:00前，將簽章後之下列紙本資料送達本校設備組(950台

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721號教務處設備組)，或請於4月7日(二)17時前以限時掛號寄出(郵戳為

憑)。 

1.學校科學展覽會作品件數統計表一份。（實施計畫p.11附件一）

2.分區科展參展作品安全規則檢核切結書。（實施計畫p.12附件二之一）

3.科學展覽會作品送展清冊一份。（實施計畫p.14附件三）

4.第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送展表。（實施計畫p.15，附件四之一）

5.本作品曾報名其他競賽紀錄表（參展作品曾參與競賽就必須填，實施計畫p.16，附件四之二）

6.延續性實驗作品說明。（延續性實驗之作品必須檢附，實施計畫p.17，附件四之三）

7.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。（實施計畫p.18，附件四之四）

8.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。

（實施計畫p.19，附件四之五，每一件作品請派第一作者與第一指導老師代表立書人） 

9.作品說明書5份。

二、各校「作品說明書」包含封面及內文一式五份，請於4月7日(二)17時前以限時掛號寄出(郵戳

為憑)，或4月8日(三)中午12:00前由專人送達本校設備組。 

「作品送展表」(附件四之一)夾於作品說明書第一頁(只要一份做為確定資料用)，請勿裝訂。  

※ 「作品說明書」之格式及內容務必依據第65屆分區科展實施計畫中附件五說明書封面（實施計

畫 p.20）、附件六說明書內文（實施計畫 p.21）、附件七參展作品說明書排版（實施計畫 

p.22）及附件九參展安全規則 （實施計畫 p.22~ p .24.24），且仔細核對資料正確且一致，以

免影響參賽老師與學生權利。 

※ 敬請承辦人詳細檢查各項表件是否符合今年

計畫規定，請勿直接以去年檔案修改。 

※ 截止收件日後不再接受抽換。

https://forms.gle/kJt5zrfrH537PK6p6


※配合繳交電子檔/紙本表件整理如下:

檔案類型 

(截止時間) 

4月1日(三)下午5:00 

電子檔(不需簽章) 

4月8日(三)中午12:00 

電子檔(不需簽章) 

4月7日(二)17時前 

紙本(完成簽章) 

以限時掛號寄出 

(郵戳為憑)，或4月8日

(三)12:00前

由專人送達 

內容 Word檔與PDF檔 上網填報 PDF檔 紙本 

附件一 

附件三 

附件四之一 

附件四之二 

膳食及設備

需求調查

表。 

作品說明書PDF檔，內

容與紙本相同。 

最終確認版 

附件一 

附件二之一 

附件三 

附件四之一~五(附件四

之一勿裝訂) 

作品說明書5份(請依說

明辦理) 

※ 4 月 8 日 (三) 12時後報名截止恕不受理補件。

 4月10日(五) 承辦學校將作品說明書寄給評審。 

 4月13日(一)至 

4月26日(日)  

評審審查作品說明書 

 4月27日(一) 

一、各校參加本分區科展之「作品說明板」(規格依第65屆分區科展實施計畫附件八，材質不

限)，請於該日12：30至14：50，由各校指派專人親送至本校科展會場布置完竣，完成自行檢

核並繳交「布展檢核表」（計畫p.13 附件二之二），方可離開。  

二、需110V插座之作品，請於「膳食、設備及參訪需求調查表」中填報。參展會場提供每一作品

至多110V插座，現場不接受臨時申請，若需額外插座，請自備延長線。  

4月28日(二) 一、7：40-8：20於本校報到。參賽師生務必簽到，缺席之作者需填寫假單並檢具相關證明，無故不

到之作者予以除名。(參賽學生勿穿校服)  

二、8：30前各隊伍安置完成「所有」器材。  

※ 請務必先報到，並依本校安排進入參展會場安置重要器材，完成後儘速離開會場。(為避免不慎

破壞參展作品，其餘人士不得進入會場，敬請配合) 所有參展作品配件評審結束後即自行攜回，承

辦學校不負保管責任。  

※ 參展時必須備妥實驗日誌以備評審查核。

三、8：30請參賽學生準時於休息區就座，等候通知移至比賽地點。  

四、9：00-11：30評審，於評審時作者應在場說明，否則不予評審。無故不到之作者予以除名。  

五、13：10-14：00作品講評座談會暨頒獎典禮。(視當天流程調整) 

六、比賽當天本校將提供師生午餐，午餐請11:30以校為單位、派代表至報到處領取。請自備環保餐

具及水杯，本校不提供餐具及水杯。  

七、14：10-15：30 開放參觀。 

八、15：30-17：00清理場地，花蓮區學校打包寄回。臺東區學校自行領回作品。 




